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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SP13-2025-0012

浙 江 省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

文件

浙 江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
浙 江 省 财 政 厅
浙 江 省 交 通 运 输 厅
浙 江 省 商 务 厅
国 家 税 务 总 局 浙 江 省 税 务 局
浙 江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国 家 金 融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浙 江 监 管 局
浙 江 省 总 工 会

浙人社发〔2025〕44号
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九部门关于
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

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发展改革委（局）、

财政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商务局、市场监管局、总工会，国家税务

总局浙江省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税务局，各金融监管分局、支局：

为支持和规范发展平台企业等新业态经济，切实保障新就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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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态人员劳动权益，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关于扩

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5〕

24号，以下简称通知）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就我省贯彻落实新就

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
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立足高质量发展建设共

同富裕示范区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在工伤保险制度

框架下，优先解决职业伤害保障不平衡不充分问题，兜牢职业伤

害保障底线，逐步健全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，维护

新就业形态人员合法权益。坚持创新引领，以制度创新和信息化

手段为支撑，适应平台企业跨地区经营、线上化管理的特点，探

索完善职业伤害保障覆盖群体、参保缴费、保障情形、待遇支付

等政策标准。坚持因地制宜，以政府主导、社会力量承办相结合

为基本模式，探索职业伤害保障管理服务规范和运行机制，优化

经办服务，提升管理水平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

安全感。

二、重点工作

（一）推进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广覆盖。按照通知规定

应参加试点的平台企业主要包括曹操出行、美团、饿了么、达达、

闪送、货拉拉、快狗打车、滴滴出行、顺丰同城、滴滴货运、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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帮省省。各地要按照应保尽保原则，督促相关平台企业依照《新

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职业伤害

保障办法）规定，为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业伤害保障，按时足

额缴纳职业伤害保障费，做到每单必保、每人必保。省内出行、

即时配送、同城货运行业其他平台企业有参加职业伤害保障意愿

的，可向省级人力社保行政部门提出申请，经评估审核，报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部同意后，纳入本省职业伤害保障范围。

（二）维护职业伤害保障资金收支平衡。各地要按照以支定

收、收支平衡原则，以即时配送行业为重点，切实加强职业伤害

保障资金收支平衡管理。省社保经办机构根据平台企业职业伤害

保障费支缴率、职业伤害发生率等情况，对平台企业职业伤害保

障费缴费标准在所属行业缴费基准额的基础上进行浮动，原则上

每年浮动一次。要充分发挥缴费基准额浮动机制的激励约束作用，

督促平台企业加强事故预防；各地要将职业伤害预防宣传培训纳

入工伤预防项目实施范围，统筹使用工伤预防费用，减事故、保

安全、降支出。

（三）建立职业伤害保障资金缺口分担机制。根据省级统筹

管理、责任分级负责、缺口合理分担原则，各地（原统筹区）收

入数据不明确时，全省职业伤害保障资金年度收支出现缺口的，

按照各地职业伤害保障年度待遇支出占全省职业伤害保障年度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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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支出的比例计算各地缺口额；各地（原统筹区）收入数据明确

的，按照各地实际收支数据计算缺口额。各地（原统筹区）缺口

额计入各地工伤保险基金年度待遇支出，按照工伤保险省级统筹

责任分担相关规定，计算各地应分担额度。

（四）严格开展职业伤害确认和劳动能力鉴定。各地人力社

保行政部门要严格开展职业伤害确认，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，

及时作出职业伤害确认结论。按照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规定，新就

业形态职业伤害人员劳动能力鉴定具体程序和标准参照《劳动能

力鉴定管理办法》《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》

（GB/T16180-2014）和《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等规定执行。

（五）加强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人员待遇保障。按照职业伤

害保障办法规定的项目和标准，由市级社保经办机构及时足额支

付职业伤害保障待遇给职业伤害人员，平台企业或者平台服务机

构有垫付费用的，垫付部分按规定支付至平台企业或者平台服务

机构。

（六）着力提升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水平。新就业形态职

业伤害保障采用委托承办与分级负责相结合模式，依法依规引入

社会力量参与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，由商业保险机构协助做好

职业伤害确认、组织劳动能力鉴定、待遇核定发放等工作，推进

职业伤害保障“一件事”集约办理。各地应加强对受托商业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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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管理，对其服务质效进行跟踪考评；督促平台企业及其服务

机构按照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规定，做好受伤害人员及时救治及其

他服务事项的协助配合工作；加强社会保障卡在职业伤害保障领

域的应用，切实提升新就业形态人员办事的便利性。

（七）加强与特定人员工伤保险政策的衔接。我省试点工作

自 2025年 7月 1日起实施。试点工作实施前，已按照《浙江省用

人单位招用不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

法（试行）》参加单项工伤保险的试点平台企业及新就业形态人

员，应当按照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规定参加职业伤害保障，同一单

位同一人员不得重复参保、重复领取待遇。试点平台企业参加单

项工伤保险的特定人员参保期限至 2025年 6月 30日止（已鉴定

为一级至四级伤残，以及 2025年 7月 1日前发生工作事故伤害尚

未完成工伤认定或尚处于停工留薪期、尚未完成劳动能力鉴定等

不能终止工伤保险关系的人员除外），非试点平台企业的新就业

形态人员可按规定继续参加特定人员单项工伤保险，社保经办机

构要及时做好衔接工作。职业伤害保障办法未尽事宜，参照《工

伤保险条例》《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等规定执行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我省试点工作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财政部门、税

务部门、金融监管部门组织实施，其他部门依据工作职责，共同

汪妃萍
根据人社部发〔2025〕24号文件规定，列入试点的行业企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应当参加职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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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相关工作。要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和信息共享，强化平台企业

用工指导，压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，防止平台企业将保费支出等

用工成本转嫁给劳动者。建立制度运行监测常态化机制，加强事

故伤害数据分析，将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预防纳入工伤预防体系，

精准开展“靶向”治理。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政策性强、涉及

面广、社会关注度高，各地要高度重视，统一思想认识，加强政

策宣传和引导，充分调动平台企业和新就业形态人员积极性，督

促相关平台企业按要求参加职业伤害保障试点。要坚持正确舆论

导向，合理引导社会预期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确保我省试点工

作有序推进。

各地在试点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，要及时向省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、省税务局、浙江金融监管局报告。

附件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

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
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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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省 财 政 厅 浙江省交通运输厅

浙 江 省 商 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

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

浙 江 省 总 工 会

2025年 8月 2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— 8 —
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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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波监管局。
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5年 8月 2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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